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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

项目比价公告

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拟对设计制作科普宣

传口罩项目进行采购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

价。

一、联系人信息

1.1 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53 号天誉商务大厦西塔

1.2 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彭老师

电话：020-37886388

二、项目概况（比价范围）

2.1 项目名称：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。

2.2 项目周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0月31日。

项目预算（最高限价）：10000.00元，凡超出最高限价

的，一律视为无效。

2.3 项目需求：具体详见附件1。

2.4 采购方式：比价，本项目按供应商的报价从低到高

的顺序进行排名，推荐有效响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候

选人。

三、提交报价资料时间与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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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提交资料时间：2024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6:30 前，

逾期恕不接收。（供应商可采用邮寄方式递交报价资料，但

应在前述的截止时间前送达，逾期送达的，供应商自行承担

后果）。

3.2 提交资料地点：

纸质版文件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53 号天誉商务大

厦西塔 11 楼；

电子扫描文件（盖章版本）：可 U 盘报送或发送至

465425487@qq.com。（请在邮件标题注明：【XXXX 项目】【XXX

（公司名称）】，以及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，另提交 U 盘

概不退还。）

四、合格报价人资格要求

4.1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所

规定的条件；

4.1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4.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4.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1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4.1.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

重大违法记录；

4.1.6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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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规定可提供《报价人资格声明函》，具体详见附件

2。

4.2 分支机构报价的，必须由总公司（总所）授权【依

据《报价人资格声明函》及其附件、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（执

业许可证）扫描件及总公司（总所）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

书】。

4.3 报价人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中“记录失信被

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

法失信行为”的记录名单；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“政府

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

期间（以评审小组于资格性审查时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为

准，如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，视为没有上

述不良信用记录。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存

档。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，报价人须提供相关证明资料）。

4.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。

五、报价资料的递交要求

5.1 可执行应标方案；

5.2 公司营业执照/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件；

5.3 报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
上述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加盖骑缝章，每页盖公章，

如有落款在落款处盖公章，装入密封袋，在密封袋正面上注

明报名单位名称和项目名称，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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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审方法

6.1 评审依据：本项目参照有关规定，评审办法解释权

为采购人，采购人对评审结果不作任何解释。

6.2 评审过程：至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不够三家则项

目采购失败。首先由评审小组对各报价人进行资格性审查

（见附表 1：资格性审查表）和符合性审查（见附表 2：符

合性审查表），只有通过上述审查的报价人才能进入报价评

审。

6.3 评审过程在采购人监督下进行，体现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”的原则。

6.4 报价人在比价过程中不得与采购人及与本项目有

关的任何人有违法违纪的经济行为。

6.5 评审结果的确定：有效最低价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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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资格性审查表

序号 评审内容 1 2 3 …

1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

2

分支机构报价的，必须由总公司

（总所）授权【依据《报价人资格

声明函》及其附件、分支机构的营

业执照（执业许可证）扫描件及总

公司（总所）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

权书】。

3

报价人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中“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

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

严重违法失信行为”的记录名单；

不属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“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的

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（以评

审小组于资格性审查时在上述网

站查询结果为准，如上述网站查询

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，视为没

有上述不良信用记录。同时对信用

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存档。如

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，报价人须提

供相关证明资料）。

4 非联合体响应

结论

备注：1.报价人分栏中填写“√”表示该项符合项目要求，“×”表示该项不符合项目要求；

结论写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。

2.有一项不符合的报价人即为不通过资格性审查，则该报价人为不合格报价人，不需

进行后续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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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符合性审查表

序号 评审内容 1 2 3 …

1 按照本项目规定要求签署和盖章；

2 响应报价没有超过采购预算（最高限价）；

3 没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。

结论

备注：分栏中填写“√”表示该项符合本项目要求，“×”表示该项不符合本项目要求；结

论写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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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项目采用最低价成交原则，如出现相同报价，由

采购人比价评审小组综合考虑应标方案等条件后商议后推

荐成交单位。

八、采购人依据报送的资料，组织成立比价评审小组，

依照上述第六点选取成交候选人，比价结果在广东食品药品

教育服务网公开接受监督。

九、成交公告

评审完成后，在广东食品药品教育服务网发布成交结果

公告，并请成交公司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（采

购人）联系签订合同。

附件：1.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项目需求

2.报价人资格声明函

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

2025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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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背景

为全方位、多角度宣传我省药品（含医疗器械、化妆品，下同）

安全科普知识，更大程度扩大宣传覆盖面，大力营造药品安全社

会共治氛围，结合工作内容和实际需要，拟设计制作以科普宣传

为主的医用口罩。

二、项目周期

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10月 31 日前交货

三、预算金额

1 万元

四、项目需求

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：

（一）数量：不少于 13000 只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：医用外科口罩，单独包装，符合 YY0469-2011

《医用外科口罩》标准。

五、服务质量要求

1.以上宣传口罩需按要求定制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logo、卡

通科普形象大使安安和科普宣传标语等，具体以实际为准。

2.应标时，供应商应提交初步的设计方案，设计方案应具有可行

性、可操作性，及有效的推进时间安排。制作前，需提供不同材质的

样品给受托方审核，审核确认后方可正式制作。

3.成品需免费送货上门至指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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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报价人资格声明函

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：

关于贵方设计制作科普宣传口罩项目采购，我方承诺提

供报价文件所有资料及内容是准确和真实的。我方具备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并承诺

如下：

（1）我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我方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

录；

（5）我方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

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（6）我方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方对在本函中所作的所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(单位盖公章)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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